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府行救字第1060213626號      
訴願人：吳００          地址：南投縣草屯鎮００路００號
代理人：張００          地址：同上
訴願人因95年地籍圖重測面積計算列式錯誤事件，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前段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不受理。

事實
緣訴願人吳麗華所有草屯鎮草屯段24-49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於68年辦理分割及標示變更登記，面積登記為18平方公尺，95年地籍圖重測後登記面積減少為9平方公尺，訴願人認為受有損害，於97年7月15日向草屯地政事務所提起國家賠償請求，該所以97年8月18日草地二字第0970005192號函拒絕賠償，訴願人不服，於106年7月17日提起訴願，案經草屯地政事務所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同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分別定有明文。
2、 按土地法第68條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限。前項損害賠償，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同法第69條規定：「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見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同法第70條規定：「地政機關所收登記費，應提存百分之十作為登記儲金，專備第68條所定賠償之用。地政機關所負之損害賠償，如因登記人員之重大過失所致者，由該人員償還，撥歸登記儲金。」、同法第71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請求，如經該地政機關拒絕，受損害人得向司法機關起訴。」分別定有明文。
3、 按國家賠償法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以金錢為之。但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得依請求，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同法第10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同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同法第12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分別定有明文。
4、 再按內政部88年9月30日台內地字第8811240號函略謂：「按『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地政機關所收登記費，應提存百分之十作為登記儲金，專備第68條所定賠償之用。…』、『國家損害賠償，本法及民法以外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土地法第68條第1項及第69條所稱登記錯誤或遺漏，係指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而言。』分為土地法第68條、第70條、國家賠償法第6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14條（修正後為第13條）所明定。是以如屬上開土地登記規則第14條（修正後為第13條）之情形，致受損害者，自應依土地法第68條及70條規定辦理；如純屬測量錯誤，致受損害者，自應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辦理。」函釋在案。
5、 經查系爭土地於68年間訴願人申請土地分割，並無「登記之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之事實，自不構成土地法第68條損害賠償責任。又系爭土地於95年辦理地籍圖重測，並於同年10月辦理公告後寄發土地標示變更通知書，訴願人為退稅申請核發系爭土地面積減少證明，於95年11月23日以草地二字第0950008530號函復訴願人，系爭土地面積誤算為18平方公尺，其正確面積應為9平方公尺，錯誤原因係面積計算列式錯誤所致。訴願人於97年7月15日向草屯地政事務所提起國家賠償請求，該所以97年8月18日草地二字第0970005192號函送拒絕賠償，依國家賠償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及第12條規定：「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本件訴願人因國家賠償事件，如對原處分機關拒絕賠償決定有所不服，應依上開規定循民事訴訟程序，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尋求救濟方為正辦，非訴願程序所能審究，不屬訴願救濟範圍事項，草屯地政事務所亦於106年2月14日、同年5月12日召開二次協調會，會議結論均為建請訴願人應依司法途徑辦理，訴願人遽向本府提起訴願，揆諸首揭法令規定，自屬程序不合，應不予受理。

6、 本案訴願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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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10月16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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